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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5_BF_E4_B8_8E_E6_c122_485326.htm 摘要：飞行员辞职

的劳资纠纷沸沸扬扬地进行着，近岁末年初仍没有平息。《

劳动合同法》新年实施在即，飞行员辞职事件的讨论似乎并

没有因此而尘埃落定，争论反而更为激烈。机长和木匠之间

何以发生博弈？本文拟就飞行员跳槽事件中尚存在的一些争

论浅谈薄见，疏漏之处请业界同行赐教。 关键词：带飞培训

；竞业限制；技术秘密 一、把机长比作木匠，是因为副驾驶

被当成了端水的学徒。 带飞培训费，这个概念早在两年前就

被航空资方提出，当初的创意是如此的闪烁，而今，这个概

念似乎仍在不断的干扰着裁判者的思维。不仅涉及到副驾驶

辞职违约金的计算，还直接影响到机长本人辞职时的违约金

计算，因为机长虽然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但毕竟在熬的过程

中曾被前任的机长带飞。如此看来，这个概念正在不断地被

扩大适用范围。 带飞？谁带谁飞？ 资方的观点是机长带着副

驾驶飞，而机长此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所以，相当于航空

公司带副驾驶飞，而副驾驶到机长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

所以，副驾驶的驾驶技能得以不断提高，是机长，或者说同

时还担任飞行教员的机长发挥了作用，因此，副驾驶辞职时

向机长所代表的资方支付带飞培训费是理所应当的。 不是带

飞，是双飞。 飞行员方的观点很明确，不是带飞，是双飞。

也就是说，民航客机如果缺少任何一个机组成员无法完成一

次正常的航班。在载客飞行中，不存在谁带谁飞的问题，而

是机长和副驾驶各司其职，配合谐调，不可或缺的完成每一



个飞行动作，让客机飞向蓝天。 笔者认为不存在带飞关系，

论述如下： （一）机长与副驾驶是独立分工，相互监督的关

系。 根据××航空公司颁布的《飞行运行手册》第2.16.2.1

及2.16.3.1关于机长与副驾驶的主要职责的规定，两者在飞行

中是各司其职，分工负责，保证飞行安全。同时，在特殊情

况下，如飞行中发生机长操作失误或机长能力丧失时，副驾

驶有权提出指正、强行接管飞机、代替机长操作等（见《飞

行运行手册》第2.16.3.2）。上述规定均说明副驾驶具备独立

驾机的能力，如果缺少副驾驶或机长，飞机不能正常起飞与

飞行，两者的岗位同样重要，并各自独立。 （二）机长对副

驾驶的指导是其法定义务。 根据《飞行运行手册》第2.16.3.1

（12）副驾驶“飞行后⋯听取机长或单位领导的讲评和指导

意见”。笔者认为，“讲评”和“指导”是机长的法定义务

，是保证飞行安全的必要程序。也就是说，机长对副驾驶进

行指导是保证飞行安全的无偿义务，不是与副驾驶的约定义

务，不能因履行“指导”这一法定义务而使机长获取额外报

酬，其劳动报酬已在其月工资及飞行小时费中得以体现。 （

三）不能将“指导”行为界定为培训。 1、“培训”成立应

符合基本的要件：①具有培训目的；②培训方应提供必要的

培训设施；③为达到培训目的而支出特定费用。个案中，①

、副驾驶履行职务的目的是保证飞机正常运行及飞行安全，

正常履行职务后获取劳动报酬，可见该飞行活动不具有培训

目的；②、《中国民用航空飞行人员训练管理规定》（以下

简称《训练规定》）第29条第（五）项规定，航线训练不载

客。当航线飞行载客时，飞机是为运载旅客而使用，不能视

为为航线训练而使用，同时《训练规定》第29条列举了飞行



员训练的种类，从未提到“带飞训练”或“带飞培训”这一

概念。③、不论机长的指导存在与否，飞行的运营成本（如

燃油费、机组人员工资等）仍应支付，运营成本支出并非是

为机长进行了指导而支出的特定费用。 2、所谓的“带飞培

训”并不具备出资培训的性质。 航空资方并未因机长指导而

进行出资，机长并未因其对副驾驶进行了指导而获得培训报

酬。笔者认为，未出资进行的培训不能产生法律意义上的培

训费。 3、劳动技能的提高与经验的丰富是每个劳动者随着

劳动经历的增长的必然结果，对副驾驶而言如此，对机长而

言也如此。这是一个普遍性原则，不能将一个普遍性原则牵

强的套用在副驾驶这一特定的岗位上。也就是说，不能因劳

动者的技能提高与经验丰富而使其必然向用人单位支付费用

。 笔者不否认每一名劳动者在成长的过程中，长辈对晚辈传

、帮、带所发挥的作用，这确实是劳动者技能提高的因素之

一（但不是唯一因素），也是行业良性发展的必要。但，正

如在没有约定的情形下初级裁决者在离职的时候不需向对他

提供过指导和帮助义务的中、高级裁决者支付培训费一样，

副驾驶也不能因在飞行过程中被指导而向机长，或者说向机

长所代表的资方支付培训费。但，即便如此，晚辈劳动者对

长辈的敬仰与尊重并不因其未支付培训费而遭致减损。同理

，辞职的飞行员也未必不会对曾飞行和任职过的航空公司心

存感激。 值得论述的一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

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7条第（五）项规定 

“个体工匠与帮工、学徒之间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也

就是说，现行法并没有将木匠与学徒之间的纠纷纳入劳动法

所调整的范畴。就个案而言，向飞行员索要副驾驶期间的“



带飞培训费”，无异于将机长等同于木匠，将副驾驶等同于

端水的学徒。带飞培训费的见解与现行劳动立法是完全背道

而驰的。 二、将有的航空资方比作木匠，或许是因为有的航

空资方仅限于拥有木匠般的智慧。 木匠也属于劳动者，其所

拥有的劳动技能同样应获得每个人的尊重；或许木匠可以拥

有鲁班一样精湛的技能，但是鲁班大师对劳动关系中的竞业

限制并没有完全理解。 在飞行员已有的个案讨论中，有航空

公司提出机长属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受到竞业禁止

的约束，也就是说，机长作为高管人员，不能到有竞争关系

的公司从事同类的业务。如果按照这种见解，机长辞职后到

另一家航空公司将不能履行飞行职务，劳动部《《关于企业

职工流动若干问题的通知》》将这一期限规定为三年，而即

使按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24条第2款，这一期限将会

也将长达两年。对飞行员而言，两年不飞，将会涉及其飞行

执照的存废，而直接影响到飞行员的飞行生命。 （一）、竞

业禁止与竞业限制是两个值得甄别的概念。 1、竞业禁止制

度，是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而设定的一种制度

，是禁止任职期间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

本人所任职的公司具有竞争关系的业务。 竞业禁止属于法定

义务，也属于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是对特定的公司职员

在任职期间的行为的禁止。在我国新旧《公司法》中对此均

有相关规定。1999年版《公司法》第61条规定“董事、经理

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或者从

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现行《公司法》第148条第1款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

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该法第149条



第5项“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

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

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均属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得从事的禁止性行为。现行《公司法》第217条对“高级管

理人员”的范围进行了界定，“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

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

员。” 2、竞业限制，是对竞业禁止制度的发展，就其在立

法上设定的意义而言，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公司企业的商业秘

密及其竞争优势。现行立法中，属于竞业限制范畴内商业秘

密的，主要指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竞业限制属于约定义务

。国家科委1997年《关于加强科技人员流动中技术秘密管理

的若干意见》第7条规定，单位可以在劳动聘用合同中与有关

人员协商，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劳动部《关于企业职工流动

若干问题的通知》第2条也规定“⋯用人单位也可规定掌握商

业秘密的职工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的一定期限内（不超

过三年），不得到生产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且有竞争关

系的其他用人单位任职，也不得自己生产与原单位有竞争关

系的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劳动合同法》第23条第2

款规定“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

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立法

上对竞业限制约定所采用的用语均为“可以”，可见，撇开

保密的行政责任，对劳资双方而言，竞业限制约定并不属于

法律的强制性规范，有约定则有，无约定则无。 （二）那么

，在没有约定的前提下，机长辞职是否应受竞业限制的约束

？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同时界定机长的保密义务身份及

机长对商业秘密的知悉内容。 1、《公司法》规定的高级管



理人员指“经理、副经理、财务人员”，而《劳动合同法》

第24条第1款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进一步扩大了适用

范围，除“高级管理人员”外，还包括“高级技术人员”及

“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机长无疑是最贴近“高级技

术人员”身份的；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情形，机长不可能永

久的在飞行职务上任职，永久的履行飞行职务，还有可能担

任飞行职务以外的“经理、副经理”进而可能了解和掌握公

司的经营信息。因此，机长做为竞业限制的适用主体不应该

存在讨论。 2、在已界定机长保密义务身份的前提下，还应

考虑机长对商业秘密的知悉内容。 根据国家工商局1998年修

订的《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2条第1款

，商业秘密是指“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

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

经营信息。”该第2条第5款对于“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还

进行了细化规定。按通常的理解，不担任飞行职务以外的“

经理、副经理”的机长不可能掌握本航空公司的经营信息，

故本文讨论涉及机长的商业秘密限于技术信息，或者说技术

秘密。 对于技术秘密，立法上已有明确的规定，国家科委《

关于加强科技人员流动中技术秘密管理的若干意见》第2条规

定“本单位所拥有的技术秘密，是指由单位研制开发或者以

其他合法方式掌握的、未公开的、能给单位带来经济利益或

竞争优势，具有实用性且本单位采取了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设施图纸（含草图）、试验结果和试验记录

、工艺、配方、样品、数据、计算机程序等等。技术信息可

以是有特定的完整的技术内容，构成一项产品、工艺、材料

及其改进的技术方案，也可以是某一产品、工艺、材料等技



术或产品中的部分技术要素。” 因此，构成商业秘密应符合

三个要件，①、未公开；②、能带来经济利益或竞争优势；

③、已采取保密措施。 对于从事飞行职务的飞行员，不论是

机长还是副驾驶，他们所能掌握的技术信息应当属于每一家

航空公司、每一位能驾机飞行的飞行员所能知悉和掌握的，

而在飞行中掌握的飞行技术、航线、数据等，对于其他的航

空企业而言，或者说对其享有的相同型号的飞机而言，这些

技术信息无必要也不可能去设置保密措施。因而，机长辞职

所能带走并不属于法律上所限制的技术秘密，而是其职业技

能。换句话说，对于机械或设备的驾驭能力，不论是驾驶飞

机，还是汽车、轮船，不应受到地域和所任职公司的限制。 

结语：飞行员辞职事件引发了劳动争议关系中关于培训费与

竞业限制的诸多讨论，在《劳动合同法》颁布后，讨论愈发

激烈，各方亦在不断地进行博弈。笔者浅陋之见，望能在新

法实施之际，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之构建略尽微薄之力

。 （作者：杨鹏五，广西柳州广正大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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